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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川华信专（2015）238 号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进行鉴证。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二、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编制《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成都华

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

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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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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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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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2014 年 4 月 16 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2015 年 4 月 13 日

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2015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

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67 号），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1,880 万股。公司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800,000.00 股，其

中：发行新股数量 14,800,000.00 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3,0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4.01 元，募集资金总额 799,348,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82,163,258.4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7,184,741.57 元。上述资金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全部到位，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川华

信验（2015）36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承诺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万元） 建设期 项目备案情况 

1 年新增180套LNG橇装式加气站成

套装置技术改造项目 
18,348.00 2年 成高经审（2012）506号 

2 LNG船用成套装置制造项目 19,780.00 1.75年 成高经审（2015）46号 

3 天然气加气设备关键部件制造项目 7,800.00 2年 双发改投资备案（2014）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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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4,800.00 2年 成高经审（2012）507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21,000.00   

 合计 71,728.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通过银行借款、自有资金等方式筹集

资金支付相关投资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募集资金置换项目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如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公司将自筹解决。 

三、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14 日止，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64,524,917.58 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元） 

1 
年新增180套LNG橇装式加气站成

套装置技术改造项目 
183,480,000.00 39,547,530.13 

2 LNG船用成套装置制造项目 197,800,000.00 4,162,897.91 

3 天然气加气设备关键部件制造项目 78,000,000.00   

4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48,000,000.00 20,814,489.54 

 合计 507,280,000.00 64,524,917.58 

四、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

出具鉴证报告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

施。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